
 

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申請表 

申請案總號：             

申請人 

申請者名稱  
申請日期  

統一編號  

申請者地址  

聯絡人  聯絡電話  

電子信箱  傳真號碼  

申請類別 ☐新案 ☐延伸 ☐變更 ☐補發 ☐其他      (原案之申請案總號：           ) 

延伸/變更差異說明 

延伸/變更項目 原登載內容 變更後內容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以   下   欄   位   為   本   中   心   填   寫 

單位主管  
業    務 
承辦人員 

 

合計費用 新台幣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

備     註 

1.申請案總號請勿填寫，由本中心處理。 

2.申請廠商(者)地址，須為公司或工廠或營業之登記地址。本中心完成所申請之確認作業後，會將確認報告依該地址郵寄給申

請者。 

3.中心或申請者任何一方皆不得收受佣金、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。如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為前項行為，應立即據實將此等人

員之身分、提供、承諾、要求或收受之方式、金額或其他不正當利益告知他方，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。 

4.在申請案進行中，如有涉及不誠信行為之情事，中心得隨時無條件解除契約。 

5.若因本申請案產生任何爭議、涉訟事宜，雙方同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司大章 
負責人

小章 



 

一、 系統資訊說明 

車輛(底盤車)廠牌  車輛種類 
☐ 完成車 

☐ 底盤車 

車輛(底盤)型式或車輛(底盤車)型式系列 對應市售車款(型)(底盤車)名稱 

  

  

備註：若上述表格欄位不足，申請者可自行增加及調整。 

1. 市售名稱(中/英文) 

 

2. 使用方式與功能描述(如有不同使用方式/功能，請分項說明) 

 

3. 申請審查原因(如系統功能牴觸現行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) 

 



 

二、 安全操作說明文件 

1.系統操作範圍(可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容) : 

 系統適用之車速 

 系統適用之路線與情境(如高速公路、快速道路等) 

 系統適用之場景(如道路事故、交通擁塞、道路施工等) 

 系統適用之天候狀況與光線條件 

 系統可對應之其他道路使用者(如機車、自行車、行人等) 

 超出系統操作範圍之對應機制 

2.系統相關資訊(可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容)： 

申請者應透過參考國際標準或法規，提供系統可有效於道路使用之安全佐證說明資料，以證明申請

者足以承擔系統於道路使用之安全風險。 

3.安全管理系統: (可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容) 

 申請者應向審驗機構證明組織內部在安全管理系統方面(包含相關系統中使用的軟體和硬體)已

建立、更新並遵循有效的流程、方法和工具，以管理整個產品生命周期(設計、開發、生產和運

行)中的安全並確保持續符合規定。另可提出相關國際標準符合證明文件作為佐證。 

 安全管理系統應由以下四個關鍵部分組成： 

 安全政策和目標，應建立明確的安全實踐，包括明確的安全政策、安全角色和責任以及組

織的安全目標。 

 安全風險管理，旨在以主動的方式管理風險。 

 安全確保，以監控、分析等方式衡量整體安全性能。 

 安全推廣，以確保提供充分的訊息、教育，並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。 

 


